
2021年4月2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共向我市交办第十四批生态环境信访问题3件，现将办理结果公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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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十九批群众举报件
4月26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

第十九批4个群众举报件，其中临颍县1件、舞阳县1
件、源汇区1件、召陵区1件，市协调保障工作领

导小组协调联络办公室已按程序交临颍县、舞阳
县、源汇区、召陵区整改。

根据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

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1年4月7
日~5 月 7 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371—
65603600，专门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28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至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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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组调查核实，该举报件反映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时，院内空地堆放有畜禽粪便，未及时清理，有异味；鸭舍棚出气

口向外排气，有异味；环境脏乱差，院内物品摆放凌乱，不规范。

漯河市
舞阳县新安
镇新安大队
张 庄 村 东
边，舞阳龙
腾企业（养
猪 、 养
鸭），18亩
地，气味难
闻 ， 环 境
脏乱差。

舞
阳
县

大
气
、
水

属
实

一是封闭养殖场距离居民区较近的排气口，在养殖场区定时喷洒除臭
剂，减少养殖场气味对群众的影响。

二是在养殖场院内新建粪便晾晒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将养殖场区
内的物品统一放置到储物棚，并进行封闭，保持整洁。

三是对该养殖场四周环境进行整治，清除围墙周边杂草、清理杂物，
在大门口两旁栽种绿化树木，美化环境。

四是针对舞阳县龙腾养殖场院内堆积的畜禽粪便未经无害化处理、排
放恶臭气体的环境违法行为，舞阳县环境保护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八）项的规定依法对其下达了《责令
（限期）改正决定书》（舞环罚责改〔2021〕第4006号），责令其立即纠正
违法行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恶臭气体排放。4月23日舞阳县环境保护局
对该养殖场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舞环罚先告字〔2021〕第20
号)，拟对该公司作出3.7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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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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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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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反映的“离村庄50米”不属实。经现场实际测量，漯河市科瑞达科技

有限公司生活区距离最近的岗郭村村民郭汉平家（空宅）56.5米，该企业生产车
间距离最近的岗郭村村民郭汉平家（空宅）73.8米。根据环评报告，该企业的卫
生防护距离为50米，符合企业与村庄距离要求。

二是反映的“气味难闻”属实。现场核查时，车间内有淡淡的农药味，车间
外无明显气味，厂区外无气味。经走访周边群众，企业以前正常生产时，有异味
现象。目前，该企业正在进行整改，自2021年2月份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三是反映的“污水从门外水坑渗入地下”属实。经现场核查，该企业门外的
污水为职工生活污水，通过地下管网排入大门北侧约20米的自然沟内。

四是反映的“检查时把农药放在对面树林里”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该企
业对面树林里摆放有白色塑料桶，塑料桶处于密封状态，无泄漏溢洒痕迹，桶外
无气味。企业负责人表示，白色塑料桶内的溶液是果树肥料氨基酸。

舞 阳
县吴城镇
西 军 王
村，漯河
市科瑞达
科技有限
公司 （农
药）， 离
村 庄 50
米，气味
难闻，污
水从门外
水坑渗入
地下。检
查时把农
药放在对
面 树 林
里。

舞
阳
县

水
、
大
气

部
分
属
实

一是责令漯河科瑞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职工食堂污水隔油池，
将生活污水全部收集，建设三格式化粪池，作无害化处理，达标后综合
利用。同时，舞阳县环境保护局4月21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漯河市
宏安检测评价服务有限公司），对排入大门北侧自然沟内的污水进行检测
化验，检测结果预计4月30日前反馈。

二是针对群众举报“污水从门外水坑渗入地下”有可能造成土壤污
染的问题，舞阳县环境保护局于4月23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污水渗
入的土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预计4月30日前反馈。

三是针对群众反映生产时有异味问题，2021年4月23日，舞阳县环
境保护局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舞环责改〔2021〕
4001号），责令该公司于5月31日前完成整改。经舞阳县环境保护局委
托第三方公司进行检测及专家评审通过后，方能投入生产。

四是针对该企业废水处理设施不完善的环境违法问题，2021年4月
23日，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舞阳县环境保护局对该公司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舞环罚
责改[2021]第4007号），责令其立即纠正违法行为；4月24日，对该公
司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舞环罚先告字〔2021〕第24
号)，拟作出41.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是责令漯河科瑞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4月30日前将树林中的白
色塑料桶清理转运、规范存放，禁止在厂区外堆放。目前，该公司正加
紧清运。

六是责令舞阳县工信局、环境保护局和吴城镇政府紧盯企业整改进
程，督促企业严格按照整改方案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任务。同时，把
该公司列入重点监控名单，强化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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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举报人举报的“在村东头和西头各有1个污染厂，工厂夜间生产，有异

味，占用耕地挖成深沟，用于填埋垃圾”，经调查部分属实。
1.举报内容中所提的“在村东头和西头各有1个污染厂”，实为韩贺轩注册的漯

河市轩苹饲料有限公司的两处库房。东侧“污染厂”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
为地字第4111042015091022，在韩贺轩爱人程爱红名下，院内存放有食品添加剂
桶70多个，废弃包装塑料约0.5吨。西侧“污染厂”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
为地字第4111042015091021，在韩贺轩名下。该场地用于中转食品厂辣条食品下
脚料，现场约有0.4吨，场地脏乱，有辣条味。

2.举报的“夜间生产”问题不属实。两处库房均无任何生产设备，仅作为库
房，不存在夜间生产情况。

3.举报的“有异味”问题：韩店村西侧“污染厂”，存放部分辣条食品下脚料、
包装塑料，有辣条味，情况属实；韩店村东侧“污染厂”，存放有食品添加剂桶和废
弃包装塑料，无气味。

4.举报的“占用耕地挖成深沟，用于填埋垃圾”问题不属实。经调查，韩店村
东侧“污染厂”东北侧是麦田，其余区域是道路；韩店村西侧“污染厂”周边无耕
地。经现场勘察和取证，两处场地周边未发现占用耕地挖深沟和填埋垃圾的行为，
举报与事实不符。

二是举报人举报的“以建设村公园为名，把村庄内的各种垃圾填埋到穆家坟地
南头深坑内，然后种上小麦”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调查询问，填埋位置为韩店
村穆家坟向南40米生产路路东，该地块所有人为韩店村村民崔梁垒。2020年10
月，崔梁垒将村内开展环境整治清扫的枯枝、树叶等杂物，埋入自家耕地内，目
前，小麦已经长出。

2021年4月21日中午，受湘江路管理办公室委托，漯河市宏安检测有限公司对
穆家坟地南头深坑耕地土壤进行取样检测。2021年4月22日，经周边村民指认，湘
江路管理办公室对指认点进行开挖，发现有秸秆、枯枝和少许石块，深1.5米处填埋
部分土质略黑，未发现固废。由于在农田内，小麦已经成熟，无法大面积开挖。崔
梁垒本人笔录显示，填埋面积约120平方米。根据现场调查，填埋行为属实，填埋
物为枯枝、树叶等。

三是举报人举报的“在穆家坟地北头挖坑卖土，毁坏耕地，准备填埋垃圾”，情
况属实。经调查，卖土当事人是韩店村村民崔梁垒，取土耕地为村集体划分的承包
地，取土位置在韩店村穆家坟地北侧，地内土方转卖给了建筑公司。挖土面积为
1141.8平方米，取土大约1720立方米，随后崔梁垒将原韩店村西大坑鱼塘清理出的
淤泥填埋于挖土点。崔梁垒的询问笔录显示，填埋淤泥面积约为80平方米。2021
年4月25日，经湘江路管理办公室现场测量，淤泥深度约1米。

河 南
省漯河市
经济技术
开发区韩
店村书记
韩贺轩的
环 保 问
题。

1. 在
村东头和
西头各有
1 个污染
厂，工厂
夜 间 生
产，有异
味，占用
耕地挖成
深沟，用
于填埋垃
圾。

2. 以
建设村公
园 为 名 ，
把村庄内
的各种垃
圾填埋到
穆家坟地
南头深坑
内，然后
种 上 小
麦。

3. 在
穆家坟地
北头挖坑
卖土，毁
坏 耕 地 ，
准备填埋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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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关部门对漯河轩苹饲料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整
改通知书、限期取缔告知单，要求消除隐患。4月22日下午，两处厂房
内存放的辣条下脚料、食品添加剂桶等已全部清除，并对整改后现场进
行冲刷，作消毒处理。

二是经现场指认、选点开挖，发现秸秆、枯枝和少许石块，深1.5
米处填埋部分土质略黑，未发现举报材料中的垃圾。漯河市宏安检测有
限公司出具土壤检测报告需15日。下一步，将根据检测报告对该地块相
关问题进行处理。

三是针对韩店村村民崔梁垒私自卖土行为，2021年4月22日，漯河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关于韩店村村北耕地上
挖土卖土调查处理情况报告》，依法按照程序对崔梁垒进行处罚，责令崔
梁垒限期对挖土耕地进行还土复耕，恢复耕地原貌。同时，将依据法律
相关规定对当事人崔梁垒处以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同日对崔梁垒下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漯自然资监﹝2021﹞07号），要求其停止违
法行为；25日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5日内将耕地恢复原
貌。2021年4月25日，湘江路管理办公室已委托漯河市宏安检测有限公
司对挖坑取土部位进行取样，检测是否有毒、重金属污染。由于漯河市
宏安检测有限公司出具土壤检测报告需15日，经济技术开发区15日后
将依据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调查处理报告和漯
河市宏安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对该问题进行处理。

四是2021年4月22日，湘江路管理办公室党工委对韩店村党支部
书记韩贺轩失职、失责问题启动问责程序，并对其下设的环保办主任尚
闯同志进行约谈。

是

湘 江 路
管 理 办
公 室 党
工 委 对
韩 店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韩
贺 轩 失
职 失 责
问 题 启
动 问 责
程 序 ；
并 对 其
下 设 的
环 保 办
办 公 室
主 任 尚
闯 同 志
进 行 约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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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1年5月30日10时至5

月31日10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公开拍卖位于漯河市孟南锦江花园

2号楼2幢101号的房产一套，不动产权

证号为20090008784号。有意竞买者，

请登录 http://sf.taobao.com，搜索户

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2021年4月27日

启 事
2021年3月8日上午，在漯河市源汇区

107国道西外滩小区工地内发现一具男性
无名尸。该死者身长175厘米，头发长2厘
米，年龄25岁左右；上身着白色外套、黑色T
恤，下身穿灰色牛仔裤、蓝色内裤；脚穿白色
运动鞋，右臂纹有“atill love you”文身。
有知情者请与张警官、贾警官联系。

联系电话：15936637192
18839587738
漯河市公安局源汇分局
2021年4月27日

●郾城区孟南阿兵美食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24111030005810）
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沙河节制闸控制中心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5040000001001）丢失，声
明作废。
●编号为R410756761，姓名为李心
妍，出生日期为2018年7月16日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召陵区道缘食品商行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411104607265309）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F410309123，姓名为徐佳
聪，出生日期为2005年8月10日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粹润商贸有限公司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及王世超私人印
鉴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鼎智工艺品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104MA47QLC575）、谢少峰私

人印鉴、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
作废。
●郾城区商桥镇晴晴护肤品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1103MA47CEGM6F）丢失，声
明作废。
●临颍县美星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 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122MA45K1UH0X）、行政章
（编号：4111220030894）及财务专用
章（编号：4111220030895）丢失，声明
作废。

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1年6月15日10时至6

月16日10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公开拍卖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城区辽
河路南侧的、不动产权证号为漯国用
（2015）001674号部分土地使用权，面积
为9871.38平方米。有意竞买者，请登录
http://sf.taobao.com,搜索户名：河南省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2021年4月27日

遗失声明


